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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服 務 合 約 
 
 
 
 日期： 

 

 合約雙方： 
 

(1) 香港科技大學，一所由香港科技大學條例 (香港法例第 1141 章)成立的法人團

體(下稱“ HKUST＂)。 

 
(2) (下稱「承辦商」)。 

 

 

 

 條文： 
 

1. 保證及委任 

 
1.1 承辦商向 HKUST 聲明及保證其知悉及明白香港法例的防止賄賂條例 

(下稱“PBO＂)的條文，HKUST 是 PBO 內所指的公共機構，及承辦商

聲明及保證在訂立本合約前的任何時間，並無違反 PBO 第 5 條的規定，

或就商議或訂立本合約一事，並無向 HKUST 的任何僱員或高級人員或

HKUST 的任何校董會、教務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委員會、理事會或

其他團體的任何成員，提供或引致或允許提供 PBO 內所指的任何利益。 

 

1.2 HKUST 委任承辦商提供詳情載於附表 1 的服務(下稱「服務」)，以換取

詳 情 載 於 附 表  2 的 報 酬 ( 下 稱 「 報 酬 」 ) 。 委 任 的 期 限 由 

[                            ]開始，至 [                                  ] 終止 (下稱「任期」)。 

 
2. 承辦商的責任 

 
承辦商與 HKUST 達成下列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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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服務  
 

在任期內提供服務。 

 
2.2 保密  

 
2.2.1 在任期內或之後，不得向任何人士泄露或不得容許泄露不論因服 

務或其他而產生或與此有關的關於 HKUST 的業務或事務的任何

機密資料，但向已簽署按 HKUST 核准的形式的保密承諾書的人

士泄露或容許泄露則除外；及 

 

2.2.2 不得允許任何人士協助提供服務，除非該人士已簽署該承諾書。 

 
2.3 個人資料私隱 

 
2.3.1 遵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HKUST 的資料私隱政策

聲明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附件 [   ]及 附 件 [   ] 分別為大學資

料私隱政策聲明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學生/ 職員適用] 的副本。 

 

2.3.2 採取適當措施保護 HKUST 託付的個人資料，防止未經授權或

意外的存取、處理、刪除、丟失或使用。 

 
2.3.3 任期完結時，根據法例及 HKUST 的政策和指示將所託付的個

人資料歸還或銷毀。 

 
2.4 轉授  

 

不得轉授本服務合約下產生的任何職責或責任，但根據合約條 

款明確准許的則除外。 

 

2.5 知 識 產 權 
 

不得導致或准許可能損害或危及 HKUST 的任何版權、商標、專利權或

其他知識產權或 HKUST 對此的權益的任何事情或協助或容許他人如此

做。 

 
2.6 名稱使用 

 

承辦商不得在未經香港科技大學事先書面同意下就任何目的使用、包括

或提及香港科技大學的名稱、專有標誌、服務標誌、商標或徽標，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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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變體、改編或縮寫，無論已註册、可註册與否，或香港科技大學任

何員工的姓名。 

 

2.7 彌償保證 
 

向 HKUST 保證賠償及使 HKUST 獲得賠償 HKUST 因下列事件而蒙

受的任何及所有損失、損害或法律責任 (不論刑事或民事)及其招致的法律

費用及訟費：- 

 
2.7.1 承辦商或其任何僱員或代理人的任何疏忽或違約行為；或 

 

2.7.2 就任何因供應服務而引起的事情而對本服務合約的任何違反而導

致任何第三方成功索償。 

 
2.8 保險  

 

自費維持妥當全面的保險政策，以保障就承辦商根據本服務合約

的條款而可能需要負責向 HKUST 賠償的任何行為或違約事宜所承擔的

責任。 

 
2.9 工作及報告 

 
2.9.1 以一切合理速度及根據現行既定的慣常做法的最高標準及遵照不

時生效的所有有關條例及其他規例的規定，進行有關服務的所有

工作及允許 HKUST 親臨承辦商的處所及在合理時距不時視察工

作進度。 

 

2.9.2 按 HKUST 規定的形式或方式及所需的細節，以合理速度準備及

向 HKUST 呈交其依據本服務合約進行的工作的結果的詳細報告 

(包括如 HKUST 要求的中期報告)。 

 
2.10 不得轉讓或分包 

 

在未經 HKUST 書面同意之前，不得轉讓或分包其在本服務合約下的任

何權利或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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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不得作不正當付款 

不得在任期內的任何時間，就有關服務或與 HKUST 之間的任何其他安

排 (不論是否因本合約而引起)，向 HKUST 的任何僱員或高級人員或向 

HKUST 的任何校董會、教務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委員會、理事會或

其他團體的任何成員提供或引致或允許提供違反 PBO 規定中的

PBO 所指的任何利益。 

 
3. HKUST 的責任 

 
HKUST 與承辦商協議，鑑於承辦商根據本服務合約提供的服務，HKUST 須在

到期付款時及按照附表 2 的規定作出付款。 

 
4. 取消 

 
在發出不少於 [ ] 日通知後， HKUST 可隨時取消本服務合約，並將有

責任向承辦商按照服務計酬原則，支付可能當時應付的該筆合理款項。 

 
5. 因違約而終止 

 
在不影響 HKUST 可得的任何其他補償的原則下， HKUST 將有權在發生下

列任何事件時，終止本服務合約，而毋須給予通知：- 

 
5.1 承辦商違反本服務合約的任何保證或規定或其在本文內須遵守及遵照

的任何責任。 

 

5.2 針對承辦商徵取的任何押扣物或實施的任何執行或其與債權人訂定的

任何債務重整協議或債務安排或作為承辦商的清盤公司 (會員自動清盤

除外)。 

 
5.3 做出或允許任何行為，使 HKUST 的任何知識產權內的權利受到損害

或危害。 

 

6. 版權  

 
承辦商依據本服務合約所作的所有工作及其準備及呈交的所有報告的版權將

只屬於 HKUST 及 HKUST 將擁有使用、印製及利用所有該些工作的結果

的獨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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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可抗力  

 
如遇有國家緊急戰爭、抑制性政府規例或如因雙方或任何一方的合理控制範

圍以外的其他原因而令致本服務合約無法履行時，雙方的各自責任將被免除。 

 
8. 其他事項 

 
8.1 全 部 協 議 

 

合約雙方均確認本服務合約載有雙方之間的全部協議，及並

沒有倚據對方或其僱員或代理人向其作出的任何口頭或書面聲

明，並已對與該方有關的所有事情進行獨立調查。 

8.2 通知  
 

合約任何一方向對方送達的任何通知，須以預付記錄郵遞或掛 

號郵遞方式，按本服務合約開首所示的有關一方的地址寄出或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發出及如以郵遞寄出，將被視為在投寄後 [72]小時

內由收件人收到，或如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按收件人的正確傳真

號碼或電子郵件號碼 (具正確回覆)發出，應被視為在發出後 [24] 小時內

由收件人收到。 

 
8.3 共同及各別 

 

由超過一人或個體組成的任何一方的所有協定須為共同及各別

的協定。本服務合約內的中性單一性別應包括所有性別及複數

及雙方的所有權繼承人。 

 
8.4 H K U S T 的轉讓權 

 

HKUST 可轉讓或轉移本協議及本協議下的所有權利。 

 

8.5 適當的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8.5.1 本服務合約的每項細節 (包括成立及釋義) 須受香港法律管轄，

並將被視為於香港訂立。雙方願受香港法院的非專有司法管轄權

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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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承辦商現不可撤銷地委任其香港代理人，以便送達法律訴訟文件： 

- 
 
 
 
 

及任何法律訴訟的時限不得純粹因承辦商的外國居留地而予以延長。 

 
8.6 累積權利 

 

授予任何一方的所有權利須屬可累積權利，任何一方行使本服

務合約下的任何權利不得限制或影響其行使本服務合約授予的

任何其他權利或其可得的其他權利。 

 
8.7 放棄  

 

任何一方在任何時間或任何期間未執行本服務合約的任何一項

或多項條款或條件將不屬放棄該些條款或條件或放棄在其後任

何時間執行本服務合約的所有條款及條件的權利。 

 

8.8 承辦商身份 
 

8.8.1 在依據本服務合約提供服務時，承辦商將為一獨立承辦商，而非 

HKUST 的僱員或職員。 

 

8.8.2 在此身份下，承辦商應獨自負責其因根據本服務合約履行的工作的

報酬所引起的任何稅務及其他債務的清償責任。 

 
8.8.3 承辦商無須就其履行其工作的方式，受 HKUST 的指令所管制。 

 

9. 仲裁 

 
9.1 因本服務合約而引起或與此有關的任何爭議或分歧須首先提交予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HKIAC)，按照其調停規則調停。如調停員放棄調

停或調停結果是該爭議或分歧無法解決，則該爭議或分歧須提交

予 HKIAC，按照其本地仲裁規則仲裁決定。 

 

9.2 儘管有香港法例第 341 章仲裁條例的規定，雙方現同意本服務合約被視

為或將被視為一本地仲裁協議。雙方亦同意在本服務合約的條款

下可能產生的一切或任何爭議，將按本地仲裁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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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有關所有由本服務合約提交仲裁的事宜，根據香港法例第 341 章仲裁條例 

23 條的上訴權利及根據該條例第 23A 條的申請權利均予以豁除。 

 

 

 
茲證明雙方已於文首所述的日期及年份簽立本服務合約。 

 

 
在 面前  ) 
由 ) 
代表香港科技大學簽署：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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